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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 

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

申请文件之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 

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：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（以下简称“申请文件”）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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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之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》的签字页） 

 

 

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


